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榕稽办处罚〔2026〕1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香柏法芬（福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50128MAE4R05L7G                              
住所（住址）：福建省平潭县金井镇兴港中路5号平潭台湾创业园1幢03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于2025年9月22日收到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组织的飞行检查组移交的《现场检查移交属地监管部门材料》，所附材料显示“根据《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实际生产版）》，现场检查发现缺陷项20项（关键项目不符合规定1项，其他重点项不符合规定8项，一般项目不符合规定11项），检查组现场检查结论为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2025年10月14日，我局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当事人仓库无涉案产品库存，也未实际召回到产品，本案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2025年9月18日至19日，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组织对当事人进行了飞行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关键项目不符合规定1项，其他重点项目不符合规定8项，一般项目不符合规定11项。不符合规定的关键项目为：批号为2025080503的“Sofflé 他 香水”和批号为2025080604的“Sofflé 她 香水”的投料记录“96%乙醇含量80%、香精含量20%”与该产品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96%乙醇含量82%、香精含量18%”不相符。当事人对上述检查缺陷项无异议。
经查，当事人生产并销售了：1.批号为“2025080503”的“Sofflé 他”香水4700元（含型号“30ml”的500瓶，单价7元/瓶；型号“2ml”的1000支，单价1.2元/支）。2.批号为“2025080604”的“Sofflé 她”香水3391元（含型号“30ml”的313瓶，单价7元/瓶；型号“2ml”的1000支，单价1.2元/支）。全案涉案产品货值、违法所得均为8091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当事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普通化妆品（牙膏）备案管理系统截图、涉案批次产品的《化妆品批生产记录》、当事人涉案产品备案工艺、《留样管理制度》，证明涉案批次化妆品的生产、检验情况、现场检查笔录1份及对当事人质量安全负责人沈某、生产经理陈某、当事人客户总经理助理邱某的询问笔录3份等证据证明。
本局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于2026年1月4日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榕稽罚告〔2025〕10号）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企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陈述和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检查判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构成未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化妆品的违法行为。
本案未发现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也未发现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依法予以一般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未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项、《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8091元；2、处35000元罚款。
以上罚没款共计43091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至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开具行政罚没收据，至各银行网点缴纳并将缴纳凭证送交本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12日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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